
华泰财险附加净利润计算条款（CB版） 

净利润减少是指赔偿期内业务所产生的净利润，与营业中断事故发生前的十二（12）个月内与赔偿期

相对应的期间内业务所产生的净利润相比所减少的金额。 

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赔偿时应当提供损失的计算方法，详细列明损失的计算方法及所采用的假设前

提。被保险人应当根据保险人的要求提供书面证明文件，包括相应的报告、会计账簿、账单、发票、

其他票据以及这些文件的复印件。 

保险人对损失调整时，将充分考虑影响业务盈利能力的趋势和情况，及假设未发生营业中断事故时可

能影响业务盈利能力的趋势和情况，包括可能影响净利润的所有市场环境显著变化以及任何市场指导

或被保险人对公司利润或损失预测的公告。 

保险人将提供不超过明细表约定的金额用于净利润减少计算的证明，该项适用修复费用的免赔额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本保险合同主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